
電子顯微鏡實驗室儀器使用同意書 

 

茲同意本實驗室學學生姓名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

使用電子顯微鏡實驗室相關設備，並支付相關費用。 

學生如有使用不當造成儀器損壞等問題，將負責維修費用並承擔其相

關責任。 

 

 

學生簽名： 

 

指導教授簽名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本同意書有效期限為一學期，以簽章日期為啟始日期，截至該學期末

(1月 31日或 7月 31日)，逾期無效！ 


